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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
情
能
惠
，
空
函
定
閱
，
恕
不
奉
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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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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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
子
•
紀

元

二

千

五

百

零

四

年

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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歲
次
癸
巳
年
九
月
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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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韓
雲
戎
國
少
將
•
今
日
否
總
彼
曾
計
削
 

用
武
力
從
印
度
看
管
營
釋
放
反
共
戰
俘
 

之
刊
載
消
息
，
彼
霜
•
此
等
消
息
•
爲 

可
笑
一
不
確
•
及
全
無
根
據
者
 

彼
乂
云
，
彼
未
有
新
張
所
戴
之
計
 

til■
卽
使
有
 

彼
亦
不
會
如
此
愚
蠢
.• 

而
將
之
公
佈
:
厶

彼
 

ft
後
聲
明
 

以
後
凡
關
於
載
俘
 

與
彼
有
關
之
消
息
，
除
非
經
彼
親
自
宣
 

佈
・
不
然
•
皆
爲
無
稽
之
消
慮
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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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治
黨
慶
祝
雙
十
訊 

中
或
洪
門
民
洽
黨
駐
雲
支
部
，
以
 

十
月
十
號
爲
洪
人
運
動
復

SR

。
革
命
成
 

功
之
紀
念
日
，
定
期
於
強
日
晚
九
点
 

在
黨
所
禮
堂
開
鶏
用
酒
會
 
S
行
慶
祝
 

・
已
舉
出
人
員
如
左
• 

傳
備
主
任
黄
鴻
新
，
陳
宜
談
 

廖
造
喜
 

及
辦
事
人
。
何
較
，
司
徒
昌
宣
•
郎
新
 

球

吳

英

樓
•
趙
偉
常
 

呂
禮
庭
，
雷
 

文
盼
•
林
時
仰
，
傷
牛
 

岳
鋆
・  

»

國
 

亮

。
馬
國

模

關

添

裕

。
岳
生
•
岳
熙
 

關
競
豪
•
雷
紹
邦
•
李
華
英
等
君
、
屆
 

時
統
請
洪
門
叔
父
毘
仲
•
及
眷
屬
等
• 

齊
臨
慶
祝
 

恕
不
載
帖
云

韓

戰

復

發

危

機

潛

伏

牒英-4

阳

制南韓

李

承

晚

揚

言

威

嚇

將

以

武

力

 

解

放

現

受

印

軍

管

理

之

戰

俘

 

英
京
。
偷
敦
八
日
聯
合

it
電
•
印
度
件
相
尼
赫
魯
•
昨
警
吿
英
*

・
要
求
 

控
制
南
韓
李
承
晚
政
府
•
否
則
韓
戰
速
火
•
恐
有
復
燃
之
成
骨
 

类
政
府
官
方
。
謂
尼
赫
魯
項
已
以
印
政
府
對
韓
局
勢
之
態
度
•
電
吿
巢
總
 

統
愛
考
華
與
英
首
相
邱
卓
阑
•
惟
官
方
則
無
將
尼
赫
魯
之
電
文
全

81
揭
示
一
僅
 

鎖
印
度6
相
 

深
慮
李
承
晚
鋼
，
將
以
武
力
解
放
境
等
印w
管
用
之
反
共
載
俘
 

宣
言
，
南
韓
若
實
行
此
舉
•
牆
屬
破
壞
停
®

总
定
之
行
動
"
如
此
或
脚
引
起
韓

復
鼓
之
可
能

協
@

印
度
外
交
部
*
昨
曾
官
佈
 

用
將
祗
有
在
聯
寫
與
共
方
之
保
 

其
事
隊
方
繼

16

板
門
店
管
理
未

戰

險
性
大
增
•
彼
又

86

类
國
對
建
立
原
子
 

弹
攻
擊
力
亦
 m
負
實
，
不

88

專
靠
奥
 

■

原
子
彈
轟
炸
對
方
 

查
鉄
打
將
軍
・ 

奥
世
界
第
二
次
大
戰
時
。
曾
爲
英
國
之
 

助
手
一
彼
乂
曾
爲
英
空
軍
部
長
云

障
下

决
定
 
0
之
戰
俘
。
印
外
交
部
昨
之
宣
 

佈

，
雖
 £

到
共
方
與
聯
軍
雙
方
而
官
• 

但
斩
德
里
之
觀
祭
家
•
則
謎
爲
印
外
交
 

»

該
官
之
用a
。
純
係
針
對
翩
軍
舍
意
 

除
非
聯
軍
控
制
李
承
晚
 :
否
則
印
軍

” 

不
籠
續
在
韓
中
立
區
管
理
戦
作
 

査
印
軍
於
上
週
在
彈
壓
戰
俘
之
暴
 

動
中
•
曾
鎗
殺
反
共
戰
俘
三
名
 

當
時
 

南
韓
輿
情
憤
激
■
李
承
晚
政
府
 »

官
人
 

。
曾
卽
發
官
成
脅
以
武
力
解
放
現
曼
印
 

型
管
理
之
反
共
韓
戰
俘
二
萬
七
千
人
。 

英
外
交
部
，
謂
英
政
府
現
已
進
行
 

與
美
園
與
其
他
有
關
係
之
国
家
■
商
談
 

韓
賊
戰
俘
同
題
云

^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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圭
那
亜
指 

英
故
意
製
造
事
件 

英
属
圭
那
亞
首
府
佐
治
敦
七
日
加
 

拿
大
電
•
左
傾
乙
人
民
造
步
黨
苜
要
• 

本
日
發
言
 m
控
倫
敦
當
局
•
故
惹
誣
指
 

圭
那
亞
陰
謀
作
共
黨
反
叛
•
製
造
緊
張
 

局
面
•
藉
口
出
兵
圭
那
亞
 - 
將
圭
那
亜
 

之
主
權
剝
奪
 

•| H
黨
諸
圭
亞
那
全
國
・ 

原
本
平
靜
•
英
國
此
次
故
意
製
造
空
氣
 

•
實
出
圭
亞
那
人
意
料
之
外
云

四
夫
威
商
場
火
燒
?

捐
失
三
十
萬 

、
救
火
員
拾
六
名
受
傷
 

城
名
利
街
及
第
四
十
一
 
街
之
四
夫
 

威
雜
貨
商
塲
•
昨
晚
由
殷
工
人
在
土
庫
 

用
噴
火
器
具
修
绳
內
櫃
之
臨
，
遇
火
花
 

燒
着
內
櫃
之
牆
身
殃
及
全
樓
，
損
失
 

=
-
拾
萬
元
•
敖
火
員
十
六
名
受
傷
， 
其
 

中
有
兩
名
 
一 
爲
第
拾
七
消
防
隊
隊
員
懷
 

達
氏
•

一
爲
第
 S
消
防
隊
隊
昌
•
比
雄
氏
 

。
幾
乎
喪
命
。
兩
人
値
典
其
他
敕
火
員
 

數
名
在
店
内
灌
救
時
•
忽
然
崩
板
崩
陷
 

比
加
下
半
身
由
一
 
孔
墜
卜
土
庫
火
焰
 

中
•
幸
懐
達
跣
入
執
孔
畤
。
一
手
抓
住
 

水
嚨
♦
隨
 

8D 
用
第
二
隻
手
捉
住
比
缠
之
 

手
， 

後
因
爲
 
兩
人
之
手
漱
滑
漸
脫
♦
又 

再
抓
住
比
境
之
尉
領
• 

此
時
有
一
個
銀
 

櫃
田
高
處
滑
下
•
向
煙
懷
猛
撞
•
但
彼
 

仍
能
兔
强
拉
住
水
嚨
及
比
加
之
材
領
• 

，俟
其
他
敕
火
經

fll
來 

將
二
人
敕
出
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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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
空
軍
首
要
評 

美
不
應
專
致
力 

防
原
子
彈
空
襲 

英
京
•
倫
敦
路
透
社
電
•
英
空
軍
 

元
帥
鉄
打
•
昨
對
英
帝
國
空
 ̂

聯
盟
會
 

稱

，
謂
美
國
集
中
軍
力
以
防
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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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
弾
 

空
襲
之
計
副
•
勢
將
成
爲
美
國
単
事
上
 

之
致
命
錯
設
 

彼
謂
保
持
强
大
之
原
子
 

彈
轟
炸
機
羣
 

實
爲
西
方
保
衞
世
界
和
 

平
之
耍
素
 

彼
謂
樂
國
若
集
中
實
切
防
 

原
子
彈
• 
將
令
蘇
啟
無
所
避
忌
其
將
受

-
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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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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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
韓
國
民
大
會 

責
罰
兩
會
員
， 

高
麗
•
漢
城
八
日
美
聯

6t
電

，
南
 

韓
國
民
大
會
•
今
日
正
式
責
備
兩
名
大
 

曾
會
員
・
疑
不
准
彼
等
参
加
立
法
會
議
 

0
月
♦
金
增
石
世
關
大
屋
兩
人
，
曾
控
 

彼
等
之
大
會
若
干
會
員
。
受
賄
賂
•
但
 

大
會
之
委
員
會
。
査
出
亚
無
其
事
・
乃
 

將
兩
名
加
"
處
罰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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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
韓(
將
軍
之
聲
明 

高
麗
 

農
城
七a
英
聯
社6^

• 
南

西
方
報
 

•
如
此
将
令
大
戦
爆
擘
之
危

△
本
報
價
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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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零
沽
每
份
七
仙
》

保
季

四
元
零
强 

园
元
五 6
 

M
元
三
五 

K
无
31毛

半
年

八
元 
一 雍 

九 

元 

八%
六
毛 

九
元

豪
年 

十
六
児
二一 

IM

十
八
元 

覽
十
七
元

-
十
八
元

6S

域
涯
到 
一 元
三 
31 

本
埠
期
济
一
元
五
癒 

加19

美 ®
 
一 1K

五
十 

中
國
各
國
一
元
五
毛

除
星
期
日
外
，
膏
展
日
星
閱
，
無
論
取
閱
久
暫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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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
舘
多
贊
成
賣
酒
例 

雲
鳩
晨
概
舘
 

近H
詢
問
卑
制
省
 

各
坤
旅
館
經
埋
是
否
預
備
申
飽
領
取

准
我
杯
賣
燒
一
 

旅
舘
之
囘
音

之
營
稟
照

各

M.t̂
^̂
^

・

賛
成
開
股
酒
巴
叫
飮
酒
廳7
類
 

錦
碌
普
拉
沙
旅
舘
經
埋
哈
治
 

仍
 

未
立
定
主
意
•
但
承
認
公
衆
替
成
在
食
 

餐
畤
候
准
飮
酒
•
據
彼
稱
•
我
們
處
遵
 

從
民
意
■

卡
連
帽
旅
舘
級
理
吉
治
詛
■
我
們
 

擬
皎
酒
巴
•
而
爲
 
吸
引
遊
客
起
見
 

或
 

將
全
間
 »

館
改
験
•
人
民
旣
然
歡
喜
飮
 

酒
 - 
我
們
号
定
股
勤
招
待
云
 

片
市
佐
治
埠
坪
市
佐
治
旅
舘
經
理
 

沈
勒
 »
 
・
本
旅
舘
希
望
 

16 夠
建
築
 
一 
所
 

飮
酒
廳
•
但
是
我
們
對
於
新
例
•
仍
未
 

十
份
明
白
 

同
埠
麥
倉
努
 %

緒
 «

理

18  

■
凡
准
 «

營
之
飮
酒
車
業
•
本
旅
舘
擬
 

宜
津
預
備
齊
全
•

專
門
靠
遊
客
生
意
之
旅
館
均
 »

示
賛
 

&
 
飲
酒
自
由
 

而
其
中
三
間
擬
申

!*■
 

瞥
類
似
 *

國
加
省
遊
各
旅
館
所
經
聲
者
 

•
而
範
圍
關
濶
?

飮
酒
事
業
•

1- 
紐
埠
財
紐
旅
館
■ 
擬
裝
般
穹
間
 

極
輝
煌
而
在
卑
畤
省
敏
一
 
數
二
之
酒
巴
 

■
全
省
祇
有
电
間
旅
館
，
反
對
自
由
飮
 

酒

一
偵
旅
館
卽
般
于
卡
拉
保
道
之
百
里
 

旅
館
 

tl
iR
館
価
古
老
業
主
史
蘇
謂
 

:

本
旅
館
不
做
取
准
栩
營
飮
酒
事
菓
執
 

照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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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遣
會
控
吿
聯
方 

韓
民
巡
行
或
撤
印
兵 

高
麗
。
漢
城
人
日
礎
聯
社
电
中
 

遣
會
今
日
控
吿
聯
方
、
企
圖
將
九
拾
日
 

會
見
一
一
萬
三
千
戰
俘
之
時
間
縮
短
行
動
 

中
遣
曾
致
聯
寧Si

部
之
信
謂
•
共
 

方
只
密
四
天
•
便
能
將
會
見
戰
俘
中
心
 

建
築
完
成
•
而
聯
方
則
估
員
壹
月
♦
建
 

築
管
見
載
存
中
心
，
已
將
會
見
開
始
時
 

間
延
遲
云
一

同
時
••
印
度
致
聯
軍
總
部
之
另
置
 

信
中
-
反
對
麻
方
控
.訴
中
遣
會
執
行
所
 

有
戰
伶
 

皆
願
被
遣
囘
共
方
之
理
輪6 

中
遣
會
主
佛
•
印
度
之
都
未
亞
少
 

將

・
同
時
反
抗
共
力
之
控
訴
謂
。
期
俘
 

不
准
自
由
表
示
意
志
之
罪
名
公
 

都
未
亞
吐
覆
 

10
聯
車
統
帥
卡
勒
特
 

軍
之
信
謂
•
中
遣
會
•時
常
保
持
寬
濶
之
 

胸
襟
。
及
决
定
給
予
戰
俘
自
由
選
辞
之
 

階
•
彼
父
謂
將
在
聯
方
載
俘
營
之
»
 俘
 

•
因
害
怕
其
 e
載
俘
之
報
復
不
敢
公
開
 

要

求

被

遣

云
• 
总

一
聯
万
移
言
人
謂
。
對
印
度
之
信
• 

仍
未
得
到
聯
筮
總
部
?

解
釋
云
 

印
度
/

信
中
並
禾
提
及
南
韓
之
示

一
威
汲
威
嚇
 

海

感

届

驚

右

8

之
@

及
兩
肩
凸
出
地
板
•
而
往
下
一
望
 

，
祗
見
火
焰
勢
如
堵
獄
，
， 

受
傷
拾
六
人
之
中
，
有
九
人
被
炭
 

氣
及
冷
氣
機
之
氣
体
爆
量
・
其
餘
七
人
 

。
是
被
灼
傷
或
割
傷
•

消
防
局
首
耍
•
駕
消
防
局
長
勃
氏
 

之

5：

車
趣
全
火
燒
地
方2
際
•
在
第
四
 

十
一 
街
東
八
百
號
 
一 
段
■
適
遇
住
第w
 

八
街
東
一0
二0

號
西
歸
•
輯
曼
姪
人
 

五
拾
八
歲
過
 

Mr '
當
塲
將
其
撞
死
一
 

此
次
火
災
 

自
下
午
二
時
變
生
， 

-
直
燒
到
牛
夜
猶
未
敕
熄
云
■

^̂̂
 -*̂̂
<*l-̂̂
^̂̂
^̂v̂̂
^̂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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準
人
新
客

欲
學
英
語
者
注
意 

本
報
頃
接
敦
育
局
作
密
斯
之
電

!$ 

請
求
登
報
通
如
華
人
新
客
以
後
儿
欲
 

報
名
英
語
特
別
班
者
•

一 
律
奥
直
接
副
 

第
十
箇
西
 
一 
五
九
五
號
敎
育
周
辦
*

處 

辦
理
入
国
手
績
.■

據
外
懲
斯
稱
•
以
前
由
于
華
人
新
 

客
到
埠
•
而
欲
習
英
髭
者
特
別
多
-

故
 

特
准
在
片
打
街
東
夾
炭
臣
皆
角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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